附件1

拟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起草部门
	继续有效的理由

	1
	《集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集安市计划用水管理办法的通知》
	集政发〔2017〕15号
	市水利局
	内容合法、适当，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2
	《集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望江楼、长川水电站工程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集政发〔2020〕3号
	市水库移民

服务中心
	内容合法、适当，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3
	《集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集政发〔2022〕4号
	市司法局
	内容合法、适当，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4
	《集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集安市应急储备成品粮油管理办法的通知》
	集政办规〔2023〕1号
	市商务局
	内容合法、适当，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起草部门
	继续有效的理由

	5
	《集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集安市通沟河饮用水水源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集政规〔2023〕1号
	通化市生态环境局集安市分局
	内容合法、适当，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6
	《集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集政规〔2023〕2号
	市司法局
	内容合法、适当，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7
	《集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集安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的通知》
	集政办规〔2023〕3号
	市自然资源局
	内容合法、适当，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